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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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陳崇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10月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781號），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蔡憲章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

雖於上述審理期日（原審11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

日審理期日，下稱原審審理期日）表示與當事人（被告蔡憲

章）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云云，然觀諸該次審理程序筆錄，就

聲請迴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僅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發言陳述

意見，被告蔡憲章始終未以言詞表示欲聲請法官迴避，自不

能以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片面言詞即認被告蔡憲章有意聲請法

官迴避而同為聲請人。而聲請人即辯護人陳崇善律師既非上

開案件之當事人，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0條第1項、

第3條規定，即無權聲請法官迴避。是本件聲請於法不合，

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按「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

推事迴避：……，二、推事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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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有偏頗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項著有明文，以

為聲請法官迴避之依據。關於本件爭議之審理期日，究竟被

告與辯護人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亦或僅辯護人提出？抗

告人兩人要說明的是，兩人均認為於該期日，陳崇善律師經

徵詢蔡憲章並獲其同意後，已明確表達係兩人均提出，且被

告本人當場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因此，當屬辯護人與被

告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無疑，原裁定逕自認作，顯然嚴重

違背事實與經驗法則等，除構成違法之外，恐亦有漏判之

嫌。㈡前述情形，仔細聆聽法庭錄音即可知悉，原筆錄之記

載有不符之處，請一併更正為妥。㈢其次，程序上的偏頗，

亦應屬於前述「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之範疇，本

件刑事程序，應依循目前刑事訴訟法理之集中審理等原則，

惟承審法官卻故意於程序上刁難，明確表示將分八次每次傳

一位證人，故意為難於被告與選任辯護人，於程序上，已經

顯露其嚴重偏頗之態，已經構成前述迴避事由。㈣特別說明

的是，目前的制度設計，未將辯護人列入得聲請法官迴避之

人，乃制度性的缺陷與缺失，這個問題，可以提到釋憲層次

來處理，較為妥適。㈤以上，勞煩諸君，慎重斟酌，您的一

小步，可能會是司法的一大步，尚祈肯認前述主張，格弊就

新，以為妥適等語。

三、經查：

　㈠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當

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一、法官有前

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等內容，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

法）第3條、第18條等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故辯護人既非上

開法條所列舉之當事人，依法本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31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刑事訴

訟法第18條規定，「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僅「當

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法條文義規定明確，而本法稱當事

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應無爭議。依程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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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本件發生爭議之原審審理期日筆錄記載，聲請人即被告

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下稱辯護人）雖於上述審理期日中，

就法官說明預定下次庭期傳喚一證人林振興到庭交互詰問之

意見，辯護人稱：「一次一位嗎？所以庭上為了要傳證人，

總共要開八次庭？所以就是為了要讓我從臺北跑來要開八次

庭？」法官諭知：「我們覺得這個案件，既然當事人爭執這

麼激烈，我們就好好調查，因為法院的案件非常多，一個案

件就傳八位證人，法院不可能……」辯護人隨即答稱：「通

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

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

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

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偏頗之嫌，那我跟我

的當事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

虞，顯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

「那你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詳如原

審審理筆錄；原審卷第43至44頁）。再經原審詳為勘驗審理

筆錄錄音，與本案迴避事由相關部分，即於原審法官喻知本

案應好好調查一次（庭期）傳喚8位證人是否可行說明之

際，辯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

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

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

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

顯然有偏頗之嫌（辯護人遠離麥克風低聲「我們聲請法官迴

避吧？」）被告答：「嗯。」辯護人稱：「那我跟我的當事

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顯

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你

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有原審檢送11

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日審理筆錄錄音勘驗紀錄1

份可參（本院卷第31至32頁），則該次審理期日，就聲請迴

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並非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陳述意見，被

告已有回應欲與辯護人同為聲請法官迴避之勘驗筆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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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辯護人係當庭以言詞明確表示同時以自己及被告之名義

聲請法官迴避，被告對此已有表示與辯護人主張相同，稽

此，原審勘驗審理筆錄之記載已更正原審理筆錄之瑕疵，亦

無重新勘驗必要。宜認本件被告及辯護人均有聲請法官迴避

乙情無訛。原審所認尚有誤解。

　㈡惟就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因辯護人非屬刑

訴法第3條之當事人，依刑訴法自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

是抗告人即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於法無據，且

無從補正。原裁定以辯護人非聲請權人，從程序上駁回其關

於法官迴避之聲請之論理，並無不合。　

　㈢另就被告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按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

避，以遇有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1款、第2款所列情形之一者

為限。聲請迴避之原因，應釋明之，刑事訴訟法第20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聲

請法官迴避，以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

形為限；若僅對於法官之指揮訴訟，或其訊問方法，有所不

滿，不能指為有偏頗之虞。而所謂偏頗之虞，係指法官與訴

訟關係人具有故舊恩怨等關係，其審判恐有不公平者而言；

亦即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

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

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

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對於當

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

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

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

據，更不得以此程序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

官迴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95號、108年度台抗字

第1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

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確認及法之

解釋、適用範圍下，法院本得斟酌當事人之請求以為訴訟之

進行，尚不得以法院准否此請求，或因對法官之指揮訴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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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問方法有所不滿，即指為法官有偏頗之虞。依本件抗告主

張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本院衡酌：就該次審理期日係就被告

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到庭為交互詰問之調查證據程序，觀

諸承審法官與被告、辯護人間之問答內容，承審法官並無顯

露對被告不利之有罪心證，亦無一再忽視被告、辯護人回答

內容之要求或對被告之個人或所屬群體特徵表現明顯之歧視

態度或言行；就調查程序承審法官依案件案情及當事人之爭

執所在，安排審理期日交互詰問證人之次序及排序，本屬其

訴訟指揮之範疇，而非否准被告辯護人之調查證據主張，並

無影響被告答辯之意見陳述及辯護人之辯護權利；被告辯護

人一再要求一次傳喚8位證人到庭之調查聲請，係為其到庭

之便利所主張，對於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如有不服，依法得

聲明異議，但尚非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又被告於原審聲請

法官迴避，及與辯護人向本院抗告之內容流於空泛，均未提

出具體事證釋明，於該次審判程序中，依一般通常之人（即

理性第三人）之觀點，難認承審法官有何行止，足以動搖一

般通常之人（即理性第三人）對法官公正審判之信賴，並形

成對法官公正性之合理懷疑；並參以卷內並無事證足認承審

法官與被告間有故舊恩怨之關係等情，足認被告僅係以其主

觀質疑或判斷而對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或訊問方法有所不

滿，並無具體事證、客觀原因核實其說，就被告主張承審法

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云云，尚難採信。是以，被告聲請法

官迴避，自難謂有理由。

四、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

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定有明文。所

謂「有必要時」，如事實已明，為訴訟經濟以免徒增無益之

勞費，即應自為適當之裁定。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被告及

其辯護人之聲請，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

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為免抗告人訟累，避免耗費司法資源，

並自為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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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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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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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陳崇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78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蔡憲章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雖於上述審理期日（原審11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日審理期日，下稱原審審理期日）表示與當事人（被告蔡憲章）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云云，然觀諸該次審理程序筆錄，就聲請迴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僅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發言陳述意見，被告蔡憲章始終未以言詞表示欲聲請法官迴避，自不能以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片面言詞即認被告蔡憲章有意聲請法官迴避而同為聲請人。而聲請人即辯護人陳崇善律師既非上開案件之當事人，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0條第1項、第3條規定，即無權聲請法官迴避。是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按「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推事迴避：……，二、推事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項著有明文，以為聲請法官迴避之依據。關於本件爭議之審理期日，究竟被告與辯護人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亦或僅辯護人提出？抗告人兩人要說明的是，兩人均認為於該期日，陳崇善律師經徵詢蔡憲章並獲其同意後，已明確表達係兩人均提出，且被告本人當場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因此，當屬辯護人與被告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無疑，原裁定逕自認作，顯然嚴重違背事實與經驗法則等，除構成違法之外，恐亦有漏判之嫌。㈡前述情形，仔細聆聽法庭錄音即可知悉，原筆錄之記載有不符之處，請一併更正為妥。㈢其次，程序上的偏頗，亦應屬於前述「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之範疇，本件刑事程序，應依循目前刑事訴訟法理之集中審理等原則，惟承審法官卻故意於程序上刁難，明確表示將分八次每次傳一位證人，故意為難於被告與選任辯護人，於程序上，已經顯露其嚴重偏頗之態，已經構成前述迴避事由。㈣特別說明的是，目前的制度設計，未將辯護人列入得聲請法官迴避之人，乃制度性的缺陷與缺失，這個問題，可以提到釋憲層次來處理，較為妥適。㈤以上，勞煩諸君，慎重斟酌，您的一小步，可能會是司法的一大步，尚祈肯認前述主張，格弊就新，以為妥適等語。
三、經查：
　㈠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一、法官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等內容，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條、第18條等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故辯護人既非上開法條所列舉之當事人，依法本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31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規定，「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法條文義規定明確，而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應無爭議。依程序而言，審閱本件發生爭議之原審審理期日筆錄記載，聲請人即被告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下稱辯護人）雖於上述審理期日中，就法官說明預定下次庭期傳喚一證人林振興到庭交互詰問之意見，辯護人稱：「一次一位嗎？所以庭上為了要傳證人，總共要開八次庭？所以就是為了要讓我從臺北跑來要開八次庭？」法官諭知：「我們覺得這個案件，既然當事人爭執這麼激烈，我們就好好調查，因為法院的案件非常多，一個案件就傳八位證人，法院不可能……」辯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偏頗之嫌，那我跟我的當事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顯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你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詳如原審審理筆錄；原審卷第43至44頁）。再經原審詳為勘驗審理筆錄錄音，與本案迴避事由相關部分，即於原審法官喻知本案應好好調查一次（庭期）傳喚8位證人是否可行說明之際，辯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偏頗之嫌（辯護人遠離麥克風低聲「我們聲請法官迴避吧？」）被告答：「嗯。」辯護人稱：「那我跟我的當事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顯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你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有原審檢送11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日審理筆錄錄音勘驗紀錄1份可參（本院卷第31至32頁），則該次審理期日，就聲請迴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並非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陳述意見，被告已有回應欲與辯護人同為聲請法官迴避之勘驗筆錄記載，可知辯護人係當庭以言詞明確表示同時以自己及被告之名義聲請法官迴避，被告對此已有表示與辯護人主張相同，稽此，原審勘驗審理筆錄之記載已更正原審理筆錄之瑕疵，亦無重新勘驗必要。宜認本件被告及辯護人均有聲請法官迴避乙情無訛。原審所認尚有誤解。
　㈡惟就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因辯護人非屬刑訴法第3條之當事人，依刑訴法自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是抗告人即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於法無據，且無從補正。原裁定以辯護人非聲請權人，從程序上駁回其關於法官迴避之聲請之論理，並無不合。　
　㈢另就被告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按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以遇有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1款、第2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限。聲請迴避之原因，應釋明之，刑事訴訟法第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以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為限；若僅對於法官之指揮訴訟，或其訊問方法，有所不滿，不能指為有偏頗之虞。而所謂偏頗之虞，係指法官與訴訟關係人具有故舊恩怨等關係，其審判恐有不公平者而言；亦即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對於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程序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95號、108年度台抗字第1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確認及法之解釋、適用範圍下，法院本得斟酌當事人之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尚不得以法院准否此請求，或因對法官之指揮訴訟或訊問方法有所不滿，即指為法官有偏頗之虞。依本件抗告主張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本院衡酌：就該次審理期日係就被告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到庭為交互詰問之調查證據程序，觀諸承審法官與被告、辯護人間之問答內容，承審法官並無顯露對被告不利之有罪心證，亦無一再忽視被告、辯護人回答內容之要求或對被告之個人或所屬群體特徵表現明顯之歧視態度或言行；就調查程序承審法官依案件案情及當事人之爭執所在，安排審理期日交互詰問證人之次序及排序，本屬其訴訟指揮之範疇，而非否准被告辯護人之調查證據主張，並無影響被告答辯之意見陳述及辯護人之辯護權利；被告辯護人一再要求一次傳喚8位證人到庭之調查聲請，係為其到庭之便利所主張，對於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如有不服，依法得聲明異議，但尚非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又被告於原審聲請法官迴避，及與辯護人向本院抗告之內容流於空泛，均未提出具體事證釋明，於該次審判程序中，依一般通常之人（即理性第三人）之觀點，難認承審法官有何行止，足以動搖一般通常之人（即理性第三人）對法官公正審判之信賴，並形成對法官公正性之合理懷疑；並參以卷內並無事證足認承審法官與被告間有故舊恩怨之關係等情，足認被告僅係以其主觀質疑或判斷而對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或訊問方法有所不滿，並無具體事證、客觀原因核實其說，就被告主張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云云，尚難採信。是以，被告聲請法官迴避，自難謂有理由。
四、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定有明文。所謂「有必要時」，如事實已明，為訴訟經濟以免徒增無益之勞費，即應自為適當之裁定。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聲請，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為免抗告人訟累，避免耗費司法資源，並自為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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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陳崇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10月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781號），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蔡憲章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
    雖於上述審理期日（原審11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
    日審理期日，下稱原審審理期日）表示與當事人（被告蔡憲
    章）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云云，然觀諸該次審理程序筆錄，就
    聲請迴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僅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發言陳述
    意見，被告蔡憲章始終未以言詞表示欲聲請法官迴避，自不
    能以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片面言詞即認被告蔡憲章有意聲請法
    官迴避而同為聲請人。而聲請人即辯護人陳崇善律師既非上
    開案件之當事人，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0條第1項、
    第3條規定，即無權聲請法官迴避。是本件聲請於法不合，
    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按「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
    推事迴避：……，二、推事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項著有明文，以為
    聲請法官迴避之依據。關於本件爭議之審理期日，究竟被告
    與辯護人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亦或僅辯護人提出？抗告
    人兩人要說明的是，兩人均認為於該期日，陳崇善律師經徵
    詢蔡憲章並獲其同意後，已明確表達係兩人均提出，且被告
    本人當場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因此，當屬辯護人與被告
    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無疑，原裁定逕自認作，顯然嚴重違
    背事實與經驗法則等，除構成違法之外，恐亦有漏判之嫌。
    ㈡前述情形，仔細聆聽法庭錄音即可知悉，原筆錄之記載有
    不符之處，請一併更正為妥。㈢其次，程序上的偏頗，亦應
    屬於前述「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之範疇，本件刑
    事程序，應依循目前刑事訴訟法理之集中審理等原則，惟承
    審法官卻故意於程序上刁難，明確表示將分八次每次傳一位
    證人，故意為難於被告與選任辯護人，於程序上，已經顯露
    其嚴重偏頗之態，已經構成前述迴避事由。㈣特別說明的是
    ，目前的制度設計，未將辯護人列入得聲請法官迴避之人，
    乃制度性的缺陷與缺失，這個問題，可以提到釋憲層次來處
    理，較為妥適。㈤以上，勞煩諸君，慎重斟酌，您的一小步
    ，可能會是司法的一大步，尚祈肯認前述主張，格弊就新，
    以為妥適等語。
三、經查：
　㈠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當
    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一、法官有前
    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等內容，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
    法）第3條、第18條等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故辯護人既非上
    開法條所列舉之當事人，依法本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31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刑事訴
    訟法第18條規定，「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僅「當事
    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法條文義規定明確，而本法稱當事人
    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應無爭議。依程序而言，審
    閱本件發生爭議之原審審理期日筆錄記載，聲請人即被告之
    辯護人陳崇善律師（下稱辯護人）雖於上述審理期日中，就
    法官說明預定下次庭期傳喚一證人林振興到庭交互詰問之意
    見，辯護人稱：「一次一位嗎？所以庭上為了要傳證人，總
    共要開八次庭？所以就是為了要讓我從臺北跑來要開八次庭
    ？」法官諭知：「我們覺得這個案件，既然當事人爭執這麼
    激烈，我們就好好調查，因為法院的案件非常多，一個案件
    就傳八位證人，法院不可能……」辯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
    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
    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
    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
    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偏頗之嫌，那我跟我的當
    事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
    顯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
    你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詳如原審審
    理筆錄；原審卷第43至44頁）。再經原審詳為勘驗審理筆錄
    錄音，與本案迴避事由相關部分，即於原審法官喻知本案應
    好好調查一次（庭期）傳喚8位證人是否可行說明之際，辯
    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
    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
    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
    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
    偏頗之嫌（辯護人遠離麥克風低聲「我們聲請法官迴避吧？
    」）被告答：「嗯。」辯護人稱：「那我跟我的當事人都一
    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顯然有缺
    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你就聲請
    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有原審檢送113年度
    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日審理筆錄錄音勘驗紀錄1份可參
    （本院卷第31至32頁），則該次審理期日，就聲請迴避及說
    明理由之部分並非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陳述意見，被告已有
    回應欲與辯護人同為聲請法官迴避之勘驗筆錄記載，可知辯
    護人係當庭以言詞明確表示同時以自己及被告之名義聲請法
    官迴避，被告對此已有表示與辯護人主張相同，稽此，原審
    勘驗審理筆錄之記載已更正原審理筆錄之瑕疵，亦無重新勘
    驗必要。宜認本件被告及辯護人均有聲請法官迴避乙情無訛
    。原審所認尚有誤解。
　㈡惟就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因辯護人非屬刑
    訴法第3條之當事人，依刑訴法自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
    是抗告人即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於法無據，且
    無從補正。原裁定以辯護人非聲請權人，從程序上駁回其關
    於法官迴避之聲請之論理，並無不合。　
　㈢另就被告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按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
    ，以遇有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1款、第2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
    限。聲請迴避之原因，應釋明之，刑事訴訟法第20條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聲請
    法官迴避，以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
    為限；若僅對於法官之指揮訴訟，或其訊問方法，有所不滿
    ，不能指為有偏頗之虞。而所謂偏頗之虞，係指法官與訴訟
    關係人具有故舊恩怨等關係，其審判恐有不公平者而言；亦
    即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
    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
    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
    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對於當事
    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用
    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得
    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據，
    更不得以此程序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
    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95號、108年度台抗字第117
    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
    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確認及法之解釋、
    適用範圍下，法院本得斟酌當事人之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
    尚不得以法院准否此請求，或因對法官之指揮訴訟或訊問方
    法有所不滿，即指為法官有偏頗之虞。依本件抗告主張聲請
    法官迴避部分，本院衡酌：就該次審理期日係就被告辯護人
    聲請傳喚之證人到庭為交互詰問之調查證據程序，觀諸承審
    法官與被告、辯護人間之問答內容，承審法官並無顯露對被
    告不利之有罪心證，亦無一再忽視被告、辯護人回答內容之
    要求或對被告之個人或所屬群體特徵表現明顯之歧視態度或
    言行；就調查程序承審法官依案件案情及當事人之爭執所在
    ，安排審理期日交互詰問證人之次序及排序，本屬其訴訟指
    揮之範疇，而非否准被告辯護人之調查證據主張，並無影響
    被告答辯之意見陳述及辯護人之辯護權利；被告辯護人一再
    要求一次傳喚8位證人到庭之調查聲請，係為其到庭之便利
    所主張，對於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如有不服，依法得聲明異
    議，但尚非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又被告於原審聲請法官迴
    避，及與辯護人向本院抗告之內容流於空泛，均未提出具體
    事證釋明，於該次審判程序中，依一般通常之人（即理性第
    三人）之觀點，難認承審法官有何行止，足以動搖一般通常
    之人（即理性第三人）對法官公正審判之信賴，並形成對法
    官公正性之合理懷疑；並參以卷內並無事證足認承審法官與
    被告間有故舊恩怨之關係等情，足認被告僅係以其主觀質疑
    或判斷而對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或訊問方法有所不滿，並無
    具體事證、客觀原因核實其說，就被告主張承審法官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云云，尚難採信。是以，被告聲請法官迴避，
    自難謂有理由。
四、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
    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定有明文。所
    謂「有必要時」，如事實已明，為訴訟經濟以免徒增無益之
    勞費，即應自為適當之裁定。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被告及
    其辯護人之聲請，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
    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為免抗告人訟累，避免耗費司法資源，
    並自為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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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陳崇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78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蔡憲章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雖於上述審理期日（原審11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日審理期日，下稱原審審理期日）表示與當事人（被告蔡憲章）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云云，然觀諸該次審理程序筆錄，就聲請迴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僅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發言陳述意見，被告蔡憲章始終未以言詞表示欲聲請法官迴避，自不能以辯護人陳崇善律師片面言詞即認被告蔡憲章有意聲請法官迴避而同為聲請人。而聲請人即辯護人陳崇善律師既非上開案件之當事人，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0條第1項、第3條規定，即無權聲請法官迴避。是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按「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推事迴避：……，二、推事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項著有明文，以為聲請法官迴避之依據。關於本件爭議之審理期日，究竟被告與辯護人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亦或僅辯護人提出？抗告人兩人要說明的是，兩人均認為於該期日，陳崇善律師經徵詢蔡憲章並獲其同意後，已明確表達係兩人均提出，且被告本人當場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因此，當屬辯護人與被告均提出法官迴避之聲請無疑，原裁定逕自認作，顯然嚴重違背事實與經驗法則等，除構成違法之外，恐亦有漏判之嫌。㈡前述情形，仔細聆聽法庭錄音即可知悉，原筆錄之記載有不符之處，請一併更正為妥。㈢其次，程序上的偏頗，亦應屬於前述「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之範疇，本件刑事程序，應依循目前刑事訴訟法理之集中審理等原則，惟承審法官卻故意於程序上刁難，明確表示將分八次每次傳一位證人，故意為難於被告與選任辯護人，於程序上，已經顯露其嚴重偏頗之態，已經構成前述迴避事由。㈣特別說明的是，目前的制度設計，未將辯護人列入得聲請法官迴避之人，乃制度性的缺陷與缺失，這個問題，可以提到釋憲層次來處理，較為妥適。㈤以上，勞煩諸君，慎重斟酌，您的一小步，可能會是司法的一大步，尚祈肯認前述主張，格弊就新，以為妥適等語。
三、經查：
　㈠按「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一、法官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等內容，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條、第18條等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故辯護人既非上開法條所列舉之當事人，依法本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31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規定，「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法條文義規定明確，而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應無爭議。依程序而言，審閱本件發生爭議之原審審理期日筆錄記載，聲請人即被告之辯護人陳崇善律師（下稱辯護人）雖於上述審理期日中，就法官說明預定下次庭期傳喚一證人林振興到庭交互詰問之意見，辯護人稱：「一次一位嗎？所以庭上為了要傳證人，總共要開八次庭？所以就是為了要讓我從臺北跑來要開八次庭？」法官諭知：「我們覺得這個案件，既然當事人爭執這麼激烈，我們就好好調查，因為法院的案件非常多，一個案件就傳八位證人，法院不可能……」辯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偏頗之嫌，那我跟我的當事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顯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你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詳如原審審理筆錄；原審卷第43至44頁）。再經原審詳為勘驗審理筆錄錄音，與本案迴避事由相關部分，即於原審法官喻知本案應好好調查一次（庭期）傳喚8位證人是否可行說明之際，辯護人隨即答稱：「通常臺北都一次傳四位啦，庭上這樣一次傳一位我覺得是故意讓我跑八次啦，我認為這樣庭期安排相當有意見，至於這個部分我認為法官已經顯露了他顯然的偏頗，他故意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刁難了辯護律師，已經顯然有偏頗之嫌（辯護人遠離麥克風低聲「我們聲請法官迴避吧？」）被告答：「嗯。」辯護人稱：「那我跟我的當事人都一起聲請法官迴避，以安排庭期，顯然有偏頗之虞，顯然有缺失偏頗，然後在此聲請法官迴避。」法官問：「那你就聲請法官迴避？」辯護人答：「是」等語，有原審檢送113年度易字第764號案113年9月23日審理筆錄錄音勘驗紀錄1份可參（本院卷第31至32頁），則該次審理期日，就聲請迴避及說明理由之部分並非有辯護人陳崇善律師陳述意見，被告已有回應欲與辯護人同為聲請法官迴避之勘驗筆錄記載，可知辯護人係當庭以言詞明確表示同時以自己及被告之名義聲請法官迴避，被告對此已有表示與辯護人主張相同，稽此，原審勘驗審理筆錄之記載已更正原審理筆錄之瑕疵，亦無重新勘驗必要。宜認本件被告及辯護人均有聲請法官迴避乙情無訛。原審所認尚有誤解。
　㈡惟就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因辯護人非屬刑訴法第3條之當事人，依刑訴法自無聲請法官迴避之權利，是抗告人即辯護人以自己名義聲請法官迴避，於法無據，且無從補正。原裁定以辯護人非聲請權人，從程序上駁回其關於法官迴避之聲請之論理，並無不合。　
　㈢另就被告名義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按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以遇有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1款、第2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限。聲請迴避之原因，應釋明之，刑事訴訟法第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以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為限；若僅對於法官之指揮訴訟，或其訊問方法，有所不滿，不能指為有偏頗之虞。而所謂偏頗之虞，係指法官與訴訟關係人具有故舊恩怨等關係，其審判恐有不公平者而言；亦即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對於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程序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95號、108年度台抗字第117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確認及法之解釋、適用範圍下，法院本得斟酌當事人之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尚不得以法院准否此請求，或因對法官之指揮訴訟或訊問方法有所不滿，即指為法官有偏頗之虞。依本件抗告主張聲請法官迴避部分，本院衡酌：就該次審理期日係就被告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到庭為交互詰問之調查證據程序，觀諸承審法官與被告、辯護人間之問答內容，承審法官並無顯露對被告不利之有罪心證，亦無一再忽視被告、辯護人回答內容之要求或對被告之個人或所屬群體特徵表現明顯之歧視態度或言行；就調查程序承審法官依案件案情及當事人之爭執所在，安排審理期日交互詰問證人之次序及排序，本屬其訴訟指揮之範疇，而非否准被告辯護人之調查證據主張，並無影響被告答辯之意見陳述及辯護人之辯護權利；被告辯護人一再要求一次傳喚8位證人到庭之調查聲請，係為其到庭之便利所主張，對於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如有不服，依法得聲明異議，但尚非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又被告於原審聲請法官迴避，及與辯護人向本院抗告之內容流於空泛，均未提出具體事證釋明，於該次審判程序中，依一般通常之人（即理性第三人）之觀點，難認承審法官有何行止，足以動搖一般通常之人（即理性第三人）對法官公正審判之信賴，並形成對法官公正性之合理懷疑；並參以卷內並無事證足認承審法官與被告間有故舊恩怨之關係等情，足認被告僅係以其主觀質疑或判斷而對承審法官之訴訟指揮或訊問方法有所不滿，並無具體事證、客觀原因核實其說，就被告主張承審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云云，尚難採信。是以，被告聲請法官迴避，自難謂有理由。
四、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定有明文。所謂「有必要時」，如事實已明，為訴訟經濟以免徒增無益之勞費，即應自為適當之裁定。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聲請，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為免抗告人訟累，避免耗費司法資源，並自為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